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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墨子与亚里士多德几乎是同时代的哲学家，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

但是他们的逻辑学著作有共同的目的，即“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

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子·小取》。两个哲学家都创造了自己的逻辑系统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逻辑的系统化并实现了逻辑的形式化。两个系

统是从不同的角度着手的，也有着不同的重点。两个逻辑系统的同异是受了历史的影响而

产生的，也决定了该系统对各自后来的历史文化的不同影响。亚里士多德把古希腊先进的

科学思想借用于他的系统建立了一门新的科学，而墨子则把辩论的方式系统化并创造了辩

论与科学证明的工具。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墨子、墨家学派、墨经、逻辑学 

 

引言 

作为曾经学过理论数学的人，我对逻辑的出现和发展历史很感兴趣。逻辑

对理论数学的必要性十分明显，但它更是人类发明的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思想之

一。西方文化首先是把形式逻辑作为科学的基础，后来又把科学作为社会的基

础，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逻辑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现代逻辑学源于古希腊文化，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他把逻辑变

成了一个体系，把几何学中证明的概念借用于证明他的体系的正确性，创立了

一个演绎性的逻辑系统。亚里士多德自己很清楚，这个体系不但是一个工具，

更是一门新的科学。 

但并不是说只有亚里士多德想把逻辑学说系统化。亚里士多德出生的几十

年前，亚洲就有一个哲学家曾研究过同一个问题。墨子的逻辑系统内容丰富，

包括演绎推论，但是以归纳与类推为主，同时用于科学研究并用于进行辩论。 

特别有趣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当时并不是最为广泛接受的，后来

却成为西方科学的基础，而墨子的学说当时是诸子百家中最大的两个学派之

一，后来却被埋没了两千多年。 

亚里士多德和墨子生活的时代并没有“逻辑”这个词。研究他们的著作的

逻辑有两种含义：一是研究他们使用的逻辑方法；二是研究他们主张的逻辑系

统。我们只对后者进行分析，就是说，我们比较的对象不是他们所使用的辩证

方法，而是他们所描写的辩证（或逻辑）系统。由于《墨经》的系统的描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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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完整，通过研究《墨子》中使用的逻辑方法并进行中西方逻辑比较研究，推

出《墨经》的逻辑系统省略了或忽视了的部分也是一种有价值的研究。但为了

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这里只对于在《墨经》与《工具论》原文中有足

够根据的内容进行研究。 

 

一. 墨子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思想产生的科学历史背景 

（一）亚里士多德其人及其著作 

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 384 年，死于公元前 322 年，是古希腊的哲学家。

出身于行医世家，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亚里士多德 17 岁时，就被父亲送

到雅典著名的柏拉图学园，在那里学习了 20 年，接受了古希腊最好的教育。在

学园中，亚里士多德表现得很出色，柏拉图称他是“学园之灵”。作为他的老

师，柏拉图与他的学园对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很大。虽然受了老师的影响，亚里

士多德仍有着自己的想法，并且跟老师的看法离得越来越远；他曾经说过，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柏拉图去世后，由于对学园“把哲学变成数学”

发展趋势颇为不满等原因，亚里士多德离开了学园。公元前 335 年他建立了吕

克昂1学园，后来他的学园创立的学派被称为逍遥派。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范围颇为广泛，其内容包括逻辑学、伦理学、物理学、

生物学、心理学、政治学、辩学等。有关逻辑学的有六篇文章：《范畴篇》、

《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辨谬篇》，后来

的学者把这六篇称为《工具论》。虽然有人怀疑《范畴篇》与《解释篇》是亚

里士多德写的，但我们还有理由相信这六篇都是亚里士多德亲笔写的2。一般认

为几乎全部的著作是他主持吕克昂学园时期写的。 

当时虽然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很大，他的逻辑学并不是最流行的逻辑学

说。后来由于罗马帝国的瓦解和基督教的兴盛，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西方从 6

世纪后几乎失传了。直到 13 世纪阿奎那3把它作为他的基督教理论的基础，它

才重新注入了西方文化并又一次得到了重视。从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成为

                                                 
1 Lyceum 
2 〔英国〕罗斯 1997，《亚里士多德》，商务印书馆，第 12-13 页 
3 Thomas Aqu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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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的基础，影响非常广大。18 世纪著名哲学家康德还认为，在亚里士多

德去世后两千多年中没有人再对逻辑学做出任何重要贡献。 

（二）墨子其人及其著作 

墨子姓墨名翟，大约生于公元前 465 年，死于公元前 378 年，是战国初期

的哲学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出身于工匠，具有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

早年受过儒家的教育成了士人并当上了宋大夫。但因为坚决反对儒家所提倡的

繁琐的“礼”，他开始跟儒者辩论，并因而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 

墨家学派留下的书只有《墨子》一书，原本一共七十一篇，其中十八篇已

失传了。主要内容是墨家的政治伦理学说。有关逻辑学主要是《经上下》、

《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就是所谓《墨经》。这六篇与其他

各篇性质不同，其主要内容不是伦理学说，而是科学定义和理论。《经上下》

都是逻辑、道德、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定义；《经》与《经说》密切相关，《经

说》是对《经》中定义的解释。《大取》、《小取》讨论了若干逻辑问题。这

六篇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通过逻辑方式，树立墨家的观点，反驳其它学

派的辩论。 

至于《墨经》是墨子本人所著，还是他的后学门人所编撰的，学术界有不

同的看法。据《晋书》记载，晋朝鲁胜曾著《墨辩注》，认为《经上下》、

《经说上下》都由墨子自著。但从清朝后期孙诒让开始，不少研究者怀疑这四

篇不是墨子自己的著作，认为它是墨子的后人集体编著的。 

墨子的学说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非常大，与儒家并称为儒墨显学，墨家学

派成为儒家学派的主要对立派。但后来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独尊

儒术等原因，墨子的学说在古代中国再也没有兴起。《墨子》中的逻辑学说到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之后在 19 世纪才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孙诒让、梁启超、胡

适等学者运用西方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墨经》，通过他们的研究我们才看出

《墨经》中的逻辑、科学思想在当时的世界有多么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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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时世界的理论科学发展水平 

逻辑学的发展与理论科学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与墨子虽然是

同一时代的人，但却生活在很不同的科学环境中，这当然对二者的研究带来了

影响。 

古代中国是农业国家，由于农业的需要，早就发展了天文历法学。到了战

国时期，已经有数学、物理学、几何学的学说；《墨经》本身也保留了这些学

科的概念的定义，从中可看出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要注意的是，古代中国的

数学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一个工具，它的重点是实用和计算，科学证明的概念在

墨子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出现。 

而在古希腊，由于经济的高涨和民主制度的发展，科学与文化已进入了繁

荣的时期。数学，尤其是几何学，被视为演绎科学并得到了系统的研究。当时

的几何学已经不是应用科学，它是用明确的公里通过演绎推论进行证明的理论

数学。亚里士多德学习了 20 年的柏拉图学园的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不懂几何

学者免进”，可看出当时的希腊社会对数学的重视。亚里士多德对几何学的证

明概念的认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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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墨家学派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系统 

（一）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系统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系统有一个很明显的核心，即三段论。三段论是《工具

论》的主题，在这六篇文章中，亚里士多德对三段论进行的研究是他在逻辑学

上的最大成就。在讨论三段论之前，我们首先得说明它所依赖的一些概念。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语句可以作为系统的命题。《解释篇》告诉我

们，“简单命题是一种有意义的表述，它肯定或否定某一事物在过去、现在或

将来的存在”1。命题也包括复合命题，但复合命题也基于简单命题，因为“其

他命题都是结合而成的”2。命题有单一命题与复多命题之分。单一命题是包含

单一词项（如“苏格拉底”，“希腊”等）的命题，而复多命题只含普遍词项

（如“人”，“希腊人”等）。 

第二，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命题可以作为推理的前提。根据《前分析

篇》，三段论的前提“是对某一事物肯定或否定的一个陈述”3。它是由一个主

项和一个谓项组成的，它或是肯定的或是否定的，或是全称的或是特称的4。因

此在亚里士多德的系统只有以下四种前提： 

 

符号5 意思 具体例子 

Aab a 属于所有 b   (所有 b是 a) 所有的人是有死的。

Eab a 不属于任何 b (所有 b不是 a) 没有人是有死的。 

Iab a 属于有些 b   (有些 b是 a) 有些人是有死的。 

Oab a 不属于所有 b (有些 b不是 a) 有些人是没有死的。

 

                                                 
1 亚里士多德 1999，《工具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53 页 
2 亚里士多德 1999，《工具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52 页 
3 亚里士多德 1999，《工具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83 页 
4 亚里士多德还给“不定”陈述下了定义，但没有用它构造任何逻辑断定命题，因此它被后来

的学者去掉了。 
5 这些符号并不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原文，而是中世纪的学者提出的，后来普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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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与辩证的前提还有所区别：“证明的前提是对两个相矛盾陈述中一方

的论断，辩证的前提则是对在两种相矛盾的陈述中应接受哪一种这一问题的回

答。” 1

  1．三段论（演绎推理） 

亚里士多德在《前分析篇》写道：“三段论是一种论证，其中只要确定某

些论断，某些异于它们的事物便可以必然地从如此确定的论断中推出。”2，这

就是演绎推论的一个定义。 

三段论由两个普遍前提得出一个结论。两个前提又是以三个词项构成的，

其中一个词项在两个前提都出现，它叫做‘中词’。其他词项叫做‘端词’，

第一个前提的叫做‘小词’，第二个前提的叫做‘大词’（又叫‘端项’、

‘小项’等）3。 

后来不少哲学著作举了以下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三段论： 

 

  所有人都是有死的， 

苏格拉底是人， 

所以，苏格拉底是有死的。 

 

然而，虽然很古老，但这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三段论，而是后来

逍遥派发展的三段论的例子。我们正好可以通过分析为什么这个例子不是亚里

士多德式三段论注意到他的三段论的特点4。 

  首先“苏格拉底”是单一词项，而在亚里士多德的系统里所有的前提是由

普遍词项构成的。其次，它是一个推论，它承认了两个前提并得出一个结论；

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则是一种蕴涵，它本身并不把前提当真。我们再举一个

符合这些要求的例子： 

 

                                                 
1 亚里士多德 1999，《工具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84 页 
2 亚里士多德 1999，《工具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85 页 
3 亚里士多德 1999，《工具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88 页 
4 〔波兰〕卢卡西维茨 2004，《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商务印书馆，第８-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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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人都有死的， 

  并且所有希腊人都是人， 

  那么所有希腊人都有死的。 

 

这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三段论的正确的例子。但我们得注意，这只不过

是一个三段论的一个具体的例子，而本身不属于逻辑学的范围，因为它含着

“人”、“死”、“希腊人”不属于逻辑学的词项。亚里士多德的最伟大的发

明之一1就是把变项引入逻辑，用一个字代替任何符合他的要求的词项。根据

《后分析篇》的原文2，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三段论原来的样子： 

 

  如果所有 B是Ａ， 

  并且所有 C是Ｂ， 

  那么所有 C是Ａ。 

 

  这就是《前分析篇》第一个三段论，后来的学者把它叫做“Barbara”。 

  而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在于，他把三段论的定义作为出发点对所有的三段论

进行研究。他不但写出了所有有效的三段论，他还证明了这些三段论是有效

的，并说明为什么其他三段论不能成立。更令人佩服的是这些证明的方式很接

近现代逻辑学的证明，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错误
3
。他所得出的结论如下

4
： 

 

形式 名字5 亚里士多德的证明 

Aab, Abc ├
6
 Aac Barbara 公理 

Eab, Abc ├ Eac Celerant 公理 

Aab, Ibc ├ Iac Darii 公理 

Eab, Ibc ├ Oac Ferio 公理 

                                                 
1 〔波兰〕卢卡西维茨 2004，《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商务印书馆，第 16 页 
2 亚里士多德 1999，《工具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89 页：“如果A可以作为一切B
的谓项，B可以作为一切C的谓项，那么A必定可以作为一切C的谓项。” 
3 Baroco与Bocardo的证明有漏洞，参考〔波兰〕卢卡西维茨著 2004，《亚里士多德的三段

论》，商务印书馆，第 71-77 页 
4 Smith 2004，《美国斯坦福哲学百科》，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aristotle-logic 
5 这些名字并不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原文，而是中世纪的学者提出的，后来普遍使用。 
6 ‘├’符号表示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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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b, Aac ├ Ebc Cesare (Eab, Aac)→(Eba, Aac)├Celerant Ebc 

Aab, Eac ├ Ebc Camestras (Aab, Eac)→(Eca, Aab)├Celerant Ecb→Ebc 

Eab, Iac ├ Obc Festino (Aab, Iac)→(Eba, Iac)├Ferio Obc 

Aab, Oac ├ Obc Baroco (Aab, Oac+Abc)├Baroco (Aac, Oac)├Imp Obc 

   

Aac, Abc ├ Iab Darapti (Aac, Abc)→(Aac, Icb)├Darii Iab 

Eac, Abc ├ Oab Felapton (Eac, Abc)→(Eac, Icb)├Ferio Oab 

Iac, Abc ├ Iab Disamis (Iac, Abc)→(Abc, Ica)├Darii Iba→Iab 

Aac, Ibc ├ Iab Datisi (Aac, Ibc)→(Aac, Icb)├Darii Iab 

Oac, Abc ├ Oab Bocardo (Oac, +Aab, Abc)├Barbara (Aac, Oac)├Imp Oab 

Eac, Ibc ├ Oab Ferison (Eac, Ibc)→(Eac, Icb)├Ferio Oab 

  2．归纳推理 

在亚里士多德的看来，三段论就是演绎推理，而除了演绎推理之外，只有

通过归纳推理才能得到知识1。他对归纳的定义很清楚：“归纳则是从个别到一

般的过程。例如，假如技术娴熟的舵工是最有能力的舵工，技术娴熟的战车驭

手是最有能力的驭手，那么一般地说，技术娴熟的人就是在某一特定方面最有

能力的人”2。 

他还把归纳推论跟三段论联起来，叫它归纳三段论：“归纳或归纳推理，

就是通过另一个端项确立一个端项与中项的联系；例如B是A和C的中项，通过

C证明A属于B，我们就是这样进行归纳证明的”3。他还举了一下例子说明：让

A表示“长寿的”，B表示“无胆汁的东西”，C表示“长寿的个体（如人、

马、骡子等）”。我们有A属于所有C并且B属于所有C。那么，“如果C与B换

位，即如果中项在广延上并不更宽，则A必定属于B”。这对中项的要求很重

要，因为它保证归纳三段论是一种必然性推里。他的形式是： 

                                                 
1 亚里士多德 1999，《工具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232 页：“我们的一切信念要么

是通过三段论要么是从归纳中形成的。” 
2 亚里士多德 1999，《工具论》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364 页 
3 亚里士多德 1999，《工具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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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所有 C是Ａ， 

  并且所有 C是Ｂ， 

  那么所有 B是Ａ。 

  3．归谬法 

归谬法是指为了证明命题A，先设定命题¬A（即A的否定命题），从中推

出一个矛盾，因此否定前提¬A，肯定A。亚里士多德的归谬法完全是典型的归

谬法，只不过是跟他的三段论的概念合在一起：“归谬法先规定它所要反驳的

命题，然后用它推出一个公认的谬误。…归谬法设定一个三段论的前提，一个

与结论想矛盾的命题。”1在《工具论》亚里士多德广泛使用归谬法来证明三段

论。 

  4．例证法 

例证法是从个别的事物推出个别的事物。亚里士多德把例证法看作是一种

归纳，但实际上它是包括演绎、归纳与类比的一种推理方法。亚里士多德写

道：“当大项通过一个相似于第三个词项被证明属于中项时，我们就获得了一

个例证”2。如果知道A属于B并想证明A属于C，先用归纳推出B与C同类，都属

于某类D并且A也属于D，然后用三段论就可以推出A属于C。所得出的结论则又

有必然性（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与三段论都有必然性），又是一种类比。 

亚里士多得举例说明：如果要证明“反对忒拜的战争是坏的”，可以用

“忒拜反对福奥克斯战争是坏的”作为例证，因为“反对忒拜的战争”与“忒

拜反对福奥克斯战争”都属于反对邻邦的战争。我们把“忒拜反对福奥克斯战

争是坏的”作为证据推出“反对邻邦的战争是坏的”，然后通过一个三段论我

们就有“反对忒拜的战争是坏的”。 

 

                                                 
1 亚里士多德 1999，《工具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213 页 
2 亚里士多德 1999，《工具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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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墨家学派的逻辑系统 

《墨经》的逻辑系统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三物论和‘说’。三物论是系

统的理论基础，它虽然不告诉我们怎么进行推理，但提出有效推理要遵守的规

律。‘说’是推理，它包括《墨经》提出的各种具体论法。在讨论三物论和说

之前，我们首先得说明‘辩’、‘名’与‘辞’的概念。 

首先我们来了解系统的目的，即‘辩’。《墨经》很明显地提出辩的广泛

用途：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

理，处利害，决嫌疑。” 《小取》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辩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说服对方，更是要追求事

实，了解事物的同和异。《墨经》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告诉我们具体的怎么去进

行辩。 

其次，我们要了解系统的最基本的逻辑范畴，即‘名’。 

“名，达、类、私。”《经上》 

“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1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

是名也命之。臧2，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声出口，俱有名，若姓

字俪。”《经说上》 

名称有三种：达名、类名、私名。达名指万物的通称，类名是同类事物的

名称（如“马”）即普遍词项，私名是具体事物专用的名称（如“臧”）即单

一词项。 

最后，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命题可以作为推理的前提，即‘辞’。 

“以辞抒意。”《小取》 

‘辞’是用来表达意思，相当于命题或语句。 

《墨经》中‘辞’的概念很广泛，这对整个逻辑系统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即“是而然”、“是而不然”、“一周而一不周”与“一是而一非”的矛盾。

                                                 
1 “之名”旧作“文多”，从孙诒让校改。 
2 “臧”是奴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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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矛盾都是从形式相同的前提得出形式相反的结论。《墨经》并不逃避此问

题，但也没有解决它。第一，《墨经》没有对科学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加以区

分。《小取》提出很多例子，如：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   （‘是而然者’之一） 

“盗人，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 （‘是而不然者’之一） 

光从形式来看，这两个推理应该是一样的，反而它们的推论正好相反。第

二，《墨经》没有对语言进行足够的分析，命题缺少足够的限制避免自然语言

会给逻辑形式带来的缺陷。《小取》又提出一个与上述相反的例子： 

“读书非书也1；好读书，好书也。”    （‘不是而然者’之一） 

‘读书’不是‘书’，但是‘喜欢读书’是‘喜欢书’，这似乎是很自然

的陈述，并且在自然语言当中这推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对于语言本身进

行分析的话，我们却会发现这个推理严格地说是不对的。我们不能说‘读书’

是‘书’，因为‘读书’不等于‘书’；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实际上严格地说

‘喜欢读书’也不等于‘喜欢书’，所以不能说‘喜欢读书’是‘喜欢书’。 

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的混合与对自然语言分析的不足使得逻辑的形式不容

易被看出。 

  1．三物论 

  三物论是墨家辨论系统的核心，是由故、理、类组成的。 

  （1）故（前提） 

“故，所得而后成者。”《经上》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尺2端。 

   大故，有之必然。若见之成见也。”《经说上》 

  ‘故’的定义很明确，是原因，也可以作为一个推理的前提。分小故（必

要条件）与大故（充分条件）。小故是一现象所倚赖的条件的一部分（“体

                                                 
1 “书也好读书”五字旧脱，从胡适校增。 
2 “尺”字旧脱，由高亨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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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例如尺（一尺长的直线）必有两端，而有两端未必有尺。大故是一现

象所依赖的条件的总和，例如只要看，必定会看到东西。 

  （2）理 

  ‘理’在《墨经》中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从其他地方可以看出它的意

思，如： 

“诽之可否，不以众寡。说在可非。”《经下》 

“诽：论诽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诽，虽多诽，其诽是也。其理不可

诽，虽少诽，非也。今也谓多诽者不可，是犹以长论短。”《经说

下》 

这就是说，判断批评是对还是不对是根据它有没有客观道理，而不在于批

评的多少。因此，可看出‘理 ’是指客观的道理。 

  （3）类 

‘类’的概念在墨子的逻辑系统站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墨子的系统不说 A

属于 B，而说 A 与 B 同类，这等于说 A，B 都属于某类 C。《墨经》在区别各

种‘同’的时候给类同下了定义： 

“同：重、体、合、类。”《经上》 

“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

有以同，类同也。”《经说上》 

这个定义实际上只告诉我们‘类同’不同于其它‘同’（二名一实的同、

都属于一个整体的同、同处一地的同），并且‘有以同’。但《经下》还举例

说明类的概念： 

“一法者之相与也尽，若方之相合也，说在方。”《经下》 

“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

也。物俱然。”《经说下》 

由此可见‘类同’就是指‘法’（共同性质）相同。方形的事物虽然可以

分成木的、石的等等，但都仍然属于‘方物’这一类。因此，‘类同’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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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就可以组成一类。‘说’（推理）都必须得尊重‘类’

的概念。 

 

“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1。夫辞2，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

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

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

必困矣。”《大取》 

故、理、类三物是立辞的充分与必要条件，这就是说三物是推出结论的三

个前提。有效的推论必须从前提出发，以客观道理进行，并遵守‘类’的概

念。要是没有前提，推论就是胡说；不根据客观道理进行推论也会受困；不根

据对类的同异的正确理解推论更会带来困难。 

三物论是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它并不会告诉我们怎么进行推理，但告诉

我们正确的推理要遵守的原则。我们要注意，三物论很明确地说三物缺一不

可。我们不能只有前提与推理，我们在任何推论都必须得“明于其类”。因

此，三物论虽然‘私名’（单一词项）可以作推论的对象，但推论本身是类与

类之间的推论。 

  2．说（推理） 

“说，所以明也。”《经上》 

“以说出故。” 《小取》 

‘说’就是把一个‘辞’（即命题）所以能成立的理由、论据阐述出来的

论证3。‘说’是在《经下》出现最多的概念，《经下》的几乎每一条最后有

‘说在…’提出前段话所以能成立的理由。《小取》有一段话提出了‘说’中

的七个具体论法。虽然有的论法并没有得到详细的解释，但由于它们在这段话

的出现，它们无疑是辩论的具体方法。另外，‘止’与‘擢’ 虽然在《小取》

                                                 
1 “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原来在《大取》的不同位置，由孙诒让校改。 
2 “夫辞”二字旧脱，从孙诒让校增。 
3 沈有鼎 1980，《墨经的逻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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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段话没有出现，但在《经上下》有详细的介绍，因此它们也是‘说’中的

具体论法。 

‘说’中的具体论法如下： 

  （1）或 

“或也者，不尽也。”《小取》 

虽然只有这个定义，但是由于它在《小取》的位置我们知道它是一种具体

论式。实际上这几个字是足够确定‘或’式推论的本质。《墨经》经常用

‘或’设选言命题1，其目的很明显地是从‘Ａ或Ｂ，并且非Ａ’得出结论

‘Ｂ’，这就是‘或’作为论式的形式。因此‘或’显然是一种有必然性的演

绎推理。 

  （2）假 

“假者，今不然也。”《小取》 

‘假’是假设，把一个假言命题作为前提推出结论。虽然‘假’在《经

下》中也出现过2，但《经下》的定义并不给‘假’作为论法加以说明。而虽然

‘今不然’是指假言命题的性质，实际上理解了假言命题的性质就等于理解了

假言推理的推论。虽然它的推理过程没有被明确地提出，‘假’在本质上也是

一种有必然性的演绎推理。 

  （3）效 

“效3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 

 故中效4，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小取》 

‘效’是指出一个标准（法），看所效之物是否符合此标准得出是或非的

结论。例如1：矩是方之法，凡符合矩之法的，就可推之为方物；凡不符合矩之

法的，就不是方物。因此效式推理很明显的可以视为（广义的）三段论，如： 

                                                 
1 如：“时或有久，或无久”、“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等。 
2 “假必悖，说在不然。”《经下》 
  “假必非也而后假。狗，假雀也。犹氏雀也。”《经说下》 
3 ‘效’作为论式名是一个名词，法则、标准之意。 
4 ‘效’作为论式的解释是一个动词，仿效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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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符合矩之法的是方物， 

并且长方形是符合矩之法的， 

因此长方形是方物。 

 

因此效的形式是： 

 

凡 A 是 B， 

并且 C 是 A， 

因此 C 是 B。（即 Barbara） 

凡不符合矩之法的不是方物， 

并且圆形是不符合矩之法的， 

因此圆形不是方物。 

 

 

 

凡 A´不是 B，  

并且 C 是 A´， 

因此 C 不是 B。（即 Celerant） 

 

由此可见，‘效’也完全是一种有必然性的演绎推理。 

  （4）辟 

“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小取》 

‘辟’就是比喻，为了使一个推理清楚明白而提出另一个类似的对方会承

认的推理。《小取》又关于‘辟’写道：“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根据

‘类’的定义，二物同类（即‘有以同’）必须有共同的特点，但也可能有不

同之处（‘不率遂同’），所以‘辟’有‘行而异’的问题。因此虽然在辩论

当中这种方法是有说服力的，但作为逻辑学来看它是很缺少必然性的，可以把

它视为一种类比推论，但实际上它属于辩论而不属于逻辑学。 

  （5）侔 

“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小取》 

‘侔’的意思是类似的‘辞’相互发明。《小取》举了几个例子，如：

‘狗，犬也’与‘杀狗，杀犬也’2。这两个‘辞’相比而俱行3，因为‘狗’

与‘犬’重同（二名一实）。可见‘侔’是一种演绎性的直接推论方式。《小

                                                                                                                                            
1 周云之 2004，《中国逻辑史》，山西教育出版社，第 147 页 
2 “狗，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不可。说在重。”《经下》； 
  “狗，犬也。谓之杀犬，可 。”《经说下》 
3 沈有鼎 1980，《墨经的逻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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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还提醒我们，“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侔’与‘辟’相同只能在一

定范围内使用，以免‘转而危’。 

  （6）援 

“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小取》 

‘援’是说，对方认为正确的，我也可以把它看为正确的。如果把对方的话

当作前提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个结论应该得到对方的承认，这是一个很有说服

力的辩论方法手段。‘援’也不应该理对方的话太原，以免‘远而失’。作为

逻辑学来看，‘援’的意思是任何已经被承认的命题可以做为新的推论的前

提，得出新的结论。 

  （7）推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所取者予之也。 

 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小取》 

‘推’是指提出与对方同类的命题得出对方不能接受的结论。提出的命题

必须跟对方的命题本质相同，以免‘流而离本’。‘推’是一种归谬法，把与

对方主张的类似的命题作为前提，推出矛盾。在辩论中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

手段，它让对方陷入自相矛盾，使得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观点。墨子特别善于

使用这个论法，在《墨子》中有不少例子，如： 

“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子墨子曰：

‘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1

也。’”《墨子•公孟子》 

  （8）止 

“止，因以别道。”《经上》 

“止：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经说上》 

                                                 
1 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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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是举例子反驳对方的观点。‘彼’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事物是一个样

子，那么‘我’就举一个例子说明事物不是这个样子。跟其他论法不同，

‘止’在《墨经》出现了两次；我们还有： 

“止，类以行之。说在同。”《经下》 

“止：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 

   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经说下》 

这两条必须同时解释。《经下》的“说在同”是指同类，从《经说下》可

看出这是指‘是’与‘此’同类。《经说下》中我们有‘此’、‘是’、‘其

然’；这些字可以代替适当的词项。我们把‘其然’命名为ａ，‘此’为ｂ，

‘是’为ｃ，那么我们就有： 

 

  ｃ与ｂ同类 

  彼：ｂ是ａ，所以ｃ是ａ 

  我：有的ｂ不是ａ，所以怀疑ｃ是ａ 

 

  用我们的符号，这就是： 

 

  Ａｂｃ 

彼：Ａａｂ ├ Ａａｃ 

我：Ｏａｂ ├ 怀疑ｃ是ａ 

 

  因此，‘彼’的观点是Ａａｂ，Ａｂｃ├Ａａｃ，即亚里士多德的Barbara

式推论。《墨经的形式逻辑》虽然对‘彼’的观点得出一样的结论，但还提出

‘我’的观点相当于Camestres。而我认为《墨经》用‘疑’这个字很恰当，我

们只能怀疑ｃ是ａ，并不能得出演绎性的结论。在一些情况下Ｏａｂ意味着ｃ

不是ａ，但是在一些情况下Ｏａｂ而ｃ仍然是ａ1。 

                                                 
1 例如：ａ＝有四条腿，ｂ＝动物，ｃ＝狗，因此ｃ仍是ａ；ａ＝有四条腿，ｂ＝动物，ｃ＝

人，因此ｃ不是ａ。 

 18



  《墨经》对“止”的解释十分详细，而且通过用字代替词项很清楚地写下

对逻辑形式的结论。 

  （9）擢 

“擢虑不疑。说在所谓1。”《经下》 

“擢：疑无谓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之2，必3死也可。且犹是

也。”《经说下》 

‘擢’是典型分析。《经下》的意思是说，‘擢’的结论是有理由的而且

没有理由怀疑的。这就是说，结论是由分析具体例子得来的；所有的例子支持

我们的结论，所以我们不应该怀疑它。由此可见‘擢’是一种归纳法。 

《经说下》提出‘擢’式的具体例子：臧得了一种病，死了。用归纳法从

臧的死这个别的例子推出，得了这种病的人都会死的。后来春得了这种病，就

可以推出春必死，这是一种演绎性的推论。由此可见，‘擢’是从个别的事物

推出个别的事物。 

 

                                                 
1 ‘说在所谓’与上一条‘说在有无’互换，由谭戒甫校改。 
2 ‘之’旧作‘文’，由孙诒让校改。 
3 ‘必’旧作‘文’，由孙诒让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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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墨家学派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比较 

《工具论》与《墨经》描写的是两个很不同的逻辑系统。亚里士多德的系

统的核心很明显的是狭义的三段论，而墨子的是较广泛的‘说’的概念。但

是，这两个体系同时也有不少相同之处。 

（一）著作的语言与编写方式 

在编写方式上，这两学派的逻辑学著作有非常明显的不同。首先，《墨

经》的核心《经上下》与《经说上下》是由 100 多条定义和论点及对它们的解

释组成的。但这 100 条定义和论点顺序不明，缺少明显地上下文连接，内容分

散。例如，《经上》第一条论‘故’（逻辑学的概念），第二条论‘体’（物

理学的概念）；到了第七条又论‘仁’（伦理学的概念） 

其次，古文的特点也对理解《墨经》带来了不少困难。虽然《墨子》的其

他篇都自然地包含着历史、文化的内容，但因为《墨经》主要是科学著作，因

而它基本上只有逻辑和科学理论。《墨经》一般给新概念下定义时只用一句

话，最多再提出一个例子，就几乎不再对定义加以说明。因此，看《墨经》而

对这些新概念没有认识的人不见得会一看就明白它的含义。更严重的问题是，

因为《墨经》用很简洁的话表达很深的意思，抄写时很容易出现错别字，并且

出现了之后因为原来只有一句定义而没有解释，不容易看出一个字抄错了。因

此，造成了《墨经》错字很多的问题，只有在西方逻辑学传入中国之后，才有

懂得逻辑学概念的学者对《墨经》进行新的解诂，才辨别了它的许多错别字。 

与《墨经》不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结构非常清楚。这一方面可能在于后

人对它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改变了顺序，另一方面也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古

希腊的逻辑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观点，甚至我们的语言，因此就

显得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结构很清楚。现代的人们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对他提出

的很多概念已经有初步的了解，这跟《工具论》后来对世界的影响直接有关；

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工具论》编写的特点。即使承认古代汉语与古希腊文

的差别，《工具论》比《墨经》也要长几十倍，顺序非常清楚，从小到大，先

解释了最基本的概念并举例说明，然后才开始论述由这些概念推论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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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论》不依赖于其他任何东西，它是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的一个非常

完整的描写。 

（二）推论方法的同异 

亚里士多德的重点很明显的是三段论，而三段论纯粹是一个演绎推论的逻

辑概念。他的归纳法与例证法实际上都是跟演绎性的三段论合在一起的。而

《墨经》虽然也包括纯粹的演绎推理，却没有明显地看重一种推理，既看重演

绎又看重归纳和类比。 

在《墨经》九个具体论法当中，在《小取》最早提出的‘假’、‘或’与

‘效’是最简单的，又是最科学的，都是演绎推理，而且都有必然性，从正确

的前提必然地会推出正确的结论。这些论法都是跟亚里士多德的推理完全相

同，‘假’与‘或’是他使用过的基本论法，而‘效’完全是一种三段论。 

此外，‘侔’与‘擢’也明显地属于逻辑推理，既可用于辩论又可用于科

学证明；‘止’、‘援’与‘推’是用来辩论但也有逻辑含义；‘辟’是用来

辩论而不属于逻辑学的概念。因此‘侔’与‘擢’也特别值得一提。 

‘侔’是一种演绎性的论法，跟三段论很相同。但他的对象比亚里士多德

的三段论广泛：例如上述的例子，从‘狗，犬也’推出‘杀狗，杀犬也’，我

们无法把它变成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论1。它的定义虽然简单，但又很明显

地是关于两个命题的形式的论法。可惜的是，由于‘是而然’与‘是而不然’

的矛盾，在《墨经》的系统里它没有必然性。 

‘擢’是一种含着演绎性和归纳性推理的论法，跟亚里士多德的例证法很

相同。都是从个别的事物用归纳法推出普遍规律，又用演绎法从此规律推出其

它个别事物，于是这两个论法本质上一致。主要的区别在于例证法要求用归纳

法保持必然性，而‘擢’的过程没有类似的要求，光从个别的例子进行归纳。 

                                                 
1 这是因为‘杀狗，杀犬也’不能作“对某一事物肯定或否定的一个陈述”。 

 21



（三）对于逻辑形式的认识的同异 

实际上，一提出“逻辑学”这个词，我们就已经把对象定为“形式逻辑”

了。亚里士多德和墨子在这方面的成就，并不在于他们自己善于使用逻辑，而

在于他们对逻辑本身进行的研究。《论语》当中也有逻辑的思维，但并没有描

写出逻辑的形式；《工具论》与《墨经》都含有形式逻辑的内容。 

有时候逻辑的形式描写得很清楚，如亚里士多德用‘A’、‘B’、

‘C’，或墨子用‘是’、‘此’、‘其然’，都发明了用符号代替具体词项

来直接表示逻辑的形式。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发明吸引了后来的学者，

一直发展成现代的形式逻辑学。 

但是虽然二者都注意到了逻辑的形式，在程度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亚里

士多德很明显地只讨论形式逻辑。他的理论从一开始就离开了命题的内容，只

看命题的形式（即‘所有的Ａ是Ｂ’等）。用符号代替具体词项使得他能够发

现并简明描写命题在形式上的关系。正因为他发明了用符号代替具体词项，他

得出的结论都是必然的，完全不靠内容而全靠形式。 

墨家虽然也用过符号把逻辑的形式抽象化，但这种方法在《墨经》很少

见，只出现了几次。这跟墨家认为不但要重视推理的形式，还得考虑具体内容

密切相关。如果认为命题的内容可以影响到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无法得出

形式上的结论。墨家最后没有脱离命题的具体内容，原因很有可能在于他们的

逻辑系统有一个最基本目的：证明他们的伦理观点。伦理观点的命题实际上依

赖于很多任意的前提而并不纯粹依靠推理的形式。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

点，所以很难看出逻辑的形式。 

（四）逻辑体系的特点比较 

首先，两个系统所得出的结论有不同性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系统得出的

结论都有必然性。只要前提正确，三段论“有效”，结论就必定能成立；而

《墨经》的结论则基本上没有必然性，即使从正确的前提出发并尊重它的规

定，也不一定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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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两个系统所重视的推理方式不同。亚里士多德则把演绎作为重点，

其他的论法都是跟演绎性三段论相结合的。而《墨经》最看重的观点是

‘类’，它不但重视演绎，还把归纳与类推都作为其系统的核心。大部分的具

体论法都是跟归纳或类比推理结合的。 

第三，两个系统对证明的重视不同。亚里士多德证明他提出的结论，这说

明他把逻辑学看作一个新的学科而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墨经》只描写了它的

系统并举例说明它的用途，而没有对此系统本身进行分析或研究。 

第四，两个体系所依赖的概念的抽象性不同。《工具论》的每一个概念都

得到了详细和具体的定义，《墨经》虽然对一些最基本的概念给予了具体的定

义（如‘故’、‘名’等），但高一层次的大多数概念的定义或者不够具体

（如‘辞’、各种具体推理方式），或者只有间接的定义（如‘理’）。 

最后，两个系统的对象不同。《墨经》的对象是辩论，虽然同时追求事

实，但最重要的目的仍然是说服对方。在九个具体论法中，五个只适合用来进

行辩论而不适合科学证明；而亚里士多德最重视的则是怎么确定命题本身的正

确性，即科学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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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两个逻辑体系的出发点不同。由于当时的思想界

的环境，墨家学派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而古希腊的高度科学发展使得亚里士

多德能够从科学的角度开始，并且能够用几何学的科学证明来证明它的逻辑系

统的正确性。对伦理学的重视又使得墨子没有区分科学事实命题与伦理价值命

题，因此墨家学派不容易看出逻辑的形式并无法建立一个有必然性的逻辑系

统；而科学的背景则给亚里士多德很大的帮助，作为理论科学，几何学已经有

了科学证明，亚里士多德把它的概念借用于逻辑命题，开始建立一门新的科

学。 

两个逻辑体系本身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首先，亚里士多德把

逻辑学看作是一门新的科学，因此对自己的系统也进行了科学研究，证明了关

于系统本身的理论。而墨家学派因为没有把自己的逻辑系统作为研究的对象，

所以他们最后没有解决系统基础中存在的缺陷。这使得他们无法完全认识到逻

辑的形式，更不能把逻辑彻底地形式化。而只有通过研究自己的系统的这些问

题才能发现自然语言（无论是古希腊文还是古汉语）不够用来表达逻辑的形

式。第二，虽然两个系统都有科学证明的目的，但《墨经》的逻辑系统缺少必

然性，是适于用来辩论但不够用来科学证明的系统；亚里士多德的系统则既善

于用来科学证明，也可以用来辩论。辩论与理论科学最大的区别在于，理论科

学所得出的结论是有必然性的，辩论则只要求能说服对方，而理论科学要求在

前提满足了的情况下结论必然地成立。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成就，就是在于

他用形式完全代替内容并从中得出了必然的结论。第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系

统是以演绎为主，而《墨经》则既看重演绎又看重归纳和类比。《工具论》把

所有的推理与演绎法相合；《墨经》则把大多数推理与归纳法或类比结合。 

不同的编写特点影响了两个逻辑体系的发展历史。《墨经》的含义无疑对

当时熟悉墨子的辩论学说的人很清楚，但由于内容分散，思路不明，它一旦离

开了当时的环境就不好理解了。而《工具论》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东西，从一开

始就一步一步非常详细地解释了它的逻辑系统的方方面面。《工具论》是一个

很健全的系统描写，很少有关于它系统上的疑问在此书中没有获得答案。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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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多德的著作只要看就会明白，十分清楚，有很多具体例子，经常从不同的角

度解释同一个概念。 

《墨经》不易懂得因而使得后人不容易继续它的研究。焚书坑儒和独尊儒

术虽然没有消失墨家学派的著作，但使得直到 19 世纪没有人能够正确地解释它

的逻辑思想。《工具论》也经过被冷淡的时期，但由于它本身是一个很具体

的、很完整的描写，因此在亚里士多德去世几百年之后，他所表达的逻辑学思

想仍然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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